洪政发〔2024〕11号
县政府关于印发2024年度泗洪县人民政府
规范性文件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县各开发区、园区管委会，县各办局，县各直属单位：
《2024年度泗洪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工作计划》已经县政府十八届二十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泗洪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2024年度泗洪县人民政府

规范性文件工作计划

为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，提高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质量，根据省、市规范性文件制定有关规定，现制定2024年度泗洪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工作计划如下：

一、制定项目

项目名称：《泗洪县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实施细则》

责任单位：县水利局

完成时间：2024年12月

后评估项目

项目名称：《泗洪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

完成时间：2024年10月
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关于制定项目。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规范性文件项目起草工作，精心组织、合理规划、统筹兼顾，按照计划进度完成文件起草送审任务。凡未列入年度计划但因工作需要，确需在当年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责任单位应当向县政府提出申请并履行立项程序，经县政府批准后按照程序制定。

2. 规范起草程序。责任单位制定规范性文件项目必须遵守法定程序要求，严格履行起草调研、公开征求意见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核、集体审议、公开发布等程序。注重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在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顾问和参谋作用，形成合法、规范、优质的文件草案。

3. 充分调研论证。责任单位要不断改进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机制，增强科学性和民主性。积极拓展公众参与渠道，通过实地调研、座谈会、论证会和听证会等多种方式，广泛听取有关组织和公民意见，切实提升制定工作的社会公众参与度。对直接涉及公民、法人、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，应当举行听证会或组织专家论证。草案涉及其他部门职责、职权的，责任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，书面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确保规范性文件的针对性、实效性和可操作性。

（二）关于后评估项目。
2024年10月前，要完成对《泗洪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评估工作（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实施评估），并形成评估报告报县政府。评估报告要对该文件的实施情况、实施效果、社会影响、存在问题等进行综合分析，作出客观评价，提出继续有效、修改或废止的建议和意见。县司法局要对文件后评估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协调。
 泗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6日印发


